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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台中縣地方派系與地方交通 

 
 

    戰後初期，台中縣各地交通建設大多致力於柏油路面的鋪設、防

波堤的修築、橋樑的修建等，後來轉為道路拓寬、電話架設、高速公

路的建造等，本章擬從議員針對上述幾項交通建設之詢答及提案討論

中，探討派系對於交通建設之促進和妨礙。 

 

 

 

 

 

第一節地方交通建設之促進 

 

 

    第一屆議會認為要繁榮台中縣，必須興辦大甲溪綜合開發、大雪

山、小雪山寶藏開發、開闢中部橫貫公路、興建台中港四大建設。此

四項建設被視為台中縣的基本建設
1
。 

 

    大甲溪綜合開發計畫在第一屆被提出之後，議會隨即成立促進委

員會，其中，委員包括議長、縣長等關係人士，經常晉省爭取建設實

現。省府於 1955 年派員實地勘查大甲溪流域，了解流域上下發展工業

的可能，評估之後認為確實可行。且若大甲溪綜合開發計畫能確實實

施和完工，能提供下游工業發展，暢通中部橫貫公路，以繁榮山區、

便利物產流通，更會帶動台中港的興盛。因而戰後初期歷屆議會即十

分關注此一開發計畫，第三屆議長即受邀擔任促進會委員，並為配合

                                                 
1 《台中縣議會回顧專輯 1》，台中縣議會秘書室，民 83.6，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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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計畫，著手開闢中部橫貫公路，促請政府興建台中港2。 
 
圖 4-1-1 交通類決議案統計比較圖 
    

 

 資料來源：筆者根據歷屆《台中縣議會議事錄》整理而來。 

     

    由圖 4-1-1 顯示，第一、二屆議會時，議會並沒有將交通建設當作

一類反而歸類為建設，因此造成一、二屆議會似乎沒有任何交通類之

決議案，事實上，第一、二屆議會的交通建設著重在各路段鋪設柏油

路面以及修復橋樑工程，第十二屆議會則將相同的決議案歸類為工

務，但仍設有交通類。值得注意的是，第五、六、七、八屆議會，黑

派人數在議會佔大多數，是所謂黑派鼎盛時期，其對交通類的提案較

紅派為多，原本無可厚非，但是第九、十、十一、十二屆議會可說是

紅派的天下，於是呈現兩派不相上下的情形。 

 

    戰後初期，交通建設著重在柏油路面的鋪設、橋樑的修建、防波

堤的修建，議員只要遇到會期，必定提出道路橋樑修建的議案及柏油

路面的鋪設預算案，而審查會通常會「照案通過」，而大會也會議決「照

                                                 
2 《台中縣議會議事錄》，第五屆第七次大會，民 52，頁 2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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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決議」，此時不論提案人是否為同派，在討論會中通常會舉手

贊成，讓議案順利通過，或者讓預算案過關，除非當年度預算短缺。 

 

    豐原台中間高級路面完工、開闢中部橫貫公路、興建台中港柏油

路面的鋪設、高速公路交流道的設置、橋樑道路架設開通等，乃是第

一屆至第十二屆議會重大的交通建設。 

 

 

    一 、東西橫貫公路的開闢 

     

    關於第一屆議會所認定的台中縣四大建設之一---東西橫貫公路的

開闢，若能順利完工，將有利於台中地區的繁榮及資源的開發，然而，

經費卻是此一工程最亟需解決的問題。第二屆議會第二次會議中東勢

黑派魏成發向縣長提出質詢： 

 

      邇來東西縱貫道路，因開鑿經費龐大，工程遲遲不能進行，若 

      改由東勢鎮和平鄉通達東部，其經費較為節省，且此路日據時 

      代以調查清楚最為理想捷徑，又和平鄉道路經開鑿完成，故請 

      縣長極力向省方爭取此路之開通，以繁榮臺中縣而利資源開 

      發，蓋本縣木材芎蕉等山產物豐富，若得開發搬運不啻方便對 

      台中縣經濟實大有貢獻。3 

 

由於橫貫公路的開鑿經費過於龐大，對於捉襟見肘的台中縣縣庫而

言，負擔沉重，因而雖然工程有計畫，卻遲遲無法施工。魏成發提出

一個日治時期即已規劃好的路線，亦即從東勢和和平通往東部，可以

節省經費，更可以開發山林資源，如果可以開鑿成功，對於台中縣經

                                                 
3 《台中縣議會議事錄》第二屆第 2 次大會，台中縣議會秘書室，民 42，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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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會有很大的貢獻。然而，畢竟要穿越重山峻嶺修建道路，是一件偉

大工程，需做長期規劃和準備，若縣政各方面均能配合，便能和中央

政府交涉著手建造。誠如縣長林鶴年的回答：「東西縱貫道路問題，尚

需據實調查，本縣若得有利條件，自可交涉爭取實現。」
4 

 

    大甲溪可以築七個水壩，成功後，對整個台中縣發展而言貢獻十

分大，並可附帶興建台中港，其成更無可限量，若橫貫公路的建造成

功，附近山產可以配合大甲溪開發而進展。此一路線帶來的經濟價值，

讓第三屆議會第二次大會第九次會議豐原紅派謝銀連表示：「橫貫公路

決定由本縣出發確屬不勞而得，…希縣長對此全省性橫貫公路特別致

力發揮政治手腕，豎立通盤計劃促進早日實現毋任盼望。」
5 

 

    縣長陳水潭說：橫貫公路開鑿藉此機會若得完成有達見水庫可以

普遍灌溉，又可增加發電及大雪山小雪山之開發等，斯時台中縣勝過

任何縣市，可謂本公路之開鑿對本縣經濟影響至大，現在已向中央請

示中希望體議員及豐原鎮人士多多協助，謝議員之意見感謝6。 

 

第三屆議會第二次大會第十次會議，國民黨議員董右奎針對未來橫貫

公路通車後，將和鐵路交叉，勢必為豐原市帶來更繁榮的景象，可以

預期屆時建築物的增加和可能引起違章建築的問題，乃建請縣府有腹

案以為因應，他表示： 

 

      橫貫公路及鐵路交叉關係將成為台灣交通重心（交通樞紐）工 

      商業必更趨發達市郊區之建築勢必如雨後春筍層出不窮，如縣 

      府少不注意，則造出許多違章建築，不知縣府有無防止及補救 

                                                 
4 《台中縣議會議事錄》第一屆第二次大會，台中縣議會秘書室，頁 123。 
5  《台中縣議會議事錄》第三屆第二次臨時大會，台中縣議會秘書室，頁 37。 
6  同前註，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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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法？ 

 

黑派縣長陳水潭持保守看法，其考慮民生問題為第一，並以先完成工

程為目標。他說： 

 

      橫貫公路完成後，豐原鎮屬必經之地，交通一定頻繁，若無整 

      個具體計畫處理，一定招來房荒等嚴重問題，確是事實，我們 

      對違章建築，雖然努力整理，但因有關民生問題，故請社會人 

      士多認識以資完成如斯重大任務。 

 

      在各方努力的建議、陳情之下， 1956 年 7 月 7 日，中部橫貫公

路終於正式開工，工程由台灣省公路局「橫貫公路工程總處」專責辦

理，參與工程建設者有榮民工程總隊、陸軍步兵、軍事監犯、職訓總

隊、暑期學生戰鬥訓練之青年工程隊及各公民營廠商等；施工兩年，

於 1958 年 5 月 9 日正式完工通車
7。 

 

    1965 年，公路局將在東勢至谷關路段，設置公路受益費之管理站，

此舉引發議員的強烈關心，原因在於此路段在於戰前即由東勢地方人

民、電力公司、豐原汽車客運公司等開闢，戰後，並由東關道路協會

修護此路段，且架設橋樑 30 餘座不僅耗費相當的人力和財力，且此一

路段是東勢住民前往山區開墾和運輸山產最主要的道路，因而往返十

分頻繁，若公路局在此設置過路受益費管理站，不僅不合理，還增加

人民的負擔，且影響山地的開發。第六屆議會第四次議會中，有議員

特別提出議案，建請公路局將管理站設於上谷關，提案人為神岡中立

派張鎰裕，連署人有清水黑派謝彬龍、豐原黑派袁深禾、豐原黑派何

阿坤、東勢紅派賴生德等8，當時議員提出的辦法為請縣府採納辦理，

                                                 
7  許雪姬等，《台灣歷史辭典》，台北，遠流，民 93，頁 0456。 
8 《台中縣議會議事錄》第六屆第四次大會，台中縣議會秘書室，民 54，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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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建議省議會轉請政府辦理。此路段為山線，至於使用最為頻繁的東

勢、新社地區，反而只有一位議員連署，且由豐原的張鎰裕提出議案。 

 

    1968 年 10 月 25 日，省公路局公告，「改善工程業經完成，為促進

該路交通暢通起見，於五十七年十一月十日起試辦撤銷該路段（東西

橫貫公路西段青山達見間）行車管制
9。」據了解，所謂改善，除增設

幾面反光鏡及路面鋪設柏油之外，寬度彎道依舊反光鏡固然可補救彎

道視距，但是山地氣候多變，晨霧細雨皆失去效用，且該路一面靠山、

一面臨谷，上下車輛各為安全計，誰都不願靠外線行駛，年來機踏車

車輛數量激增全是靠山行駛，反光鏡即不易發現。至於新行駛該線車

輛的駕駛人員，路線生疏見到懸崖絕壁內心恐懼，一旦兩車相遇，手

忙腳亂之餘，肇事當可預料，尤其是機踏車駕駛人員，既無駕駛經驗、

又無熟練技術，橫衝直撞，防不勝防，危險不堪；雖然目前管制站舊

址經常派交通警察取締，但是取締不能解決問題，因而東勢紅派賴生

德、大雅紅派張啟三、外埔黑派劉川、新社紅派林南山、霧峰紅派黃

正義、烏日紅派林錦泉等議員認為：「還是復舊管制站將六天所派交通

警察人員之經費改為管制站人員之經費，不增加經費之原則下，來解

決根本安全之本源。」
10
此案主要為山線和屯區議員所關注，再一次顯

示議員針對本身所屬地區的關切。 

 

    橫貫公路為中部通往東部及開發山地的重要道路，更為政府施政

重點之一。針對所屬選區建設提出議案建議或討論及監督，促使地方

建設進步，原是民意代表應盡之責，若當地有議員，才有可能提出建

議案，反之則無，那麼距離均衡區域發展的目標將會更遙遠。 

 

 

                                                 
9 《台中縣議會議事錄》第七屆第 2 次大會，台中縣議會秘書室，民 57，頁 314。 
10 《台中縣議會議事錄》第七屆第 2 次大會，台中縣議會秘書室，民 57，頁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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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話架設 

 

 

      第五屆第七次大會 

      議字第三零四號  交通 

      提案人：詹來生  連署人：梁進光 宋林傳貴 賴光華 

      案  由：建議省府極力推動發展鄉村電話施設 

      理  由：今天政府完成復國建國之神聖使命下，推動鞏固台灣 

              基礎集體安全而努力，雖市中、市區，重鎮之建設重 

              視，而忽略鄉村之電話施設，目前全省派出所均有電 

              話施設，但其使用範圍有限定，如果以學校來當對象， 

              十分之八都是缺少電話施設，村里辦公處均無電話施 

              設，為繁榮鄉村，以及提高鄉村人民之生活水準，懇 

              盼政府早日發展鄉村電話。 

      辦  法：建議省政府，極力推動發展村電話施設請首先由政府 

              補助人民八分款，人民負擔二分款，使各村里及全省 

              各中小學裝設電話，提高工作效率及增進人類之幸福。 

      審查意見：照案通過 

      大會議決：照審查意見通過
11 

 

由上述提案可知，東勢黑派詹來生、東勢黑派梁進光、東勢黑派宋林

傳貴、東勢紅派賴光華等為主要提案人， 1963 年第五屆議會第七次議

會中，已提及在鄉村設置電話的建議，用意在提高鄉村生活水準，建

議由政府補助八分款、人民負擔二分款，不失為一良方。同一會期針

對電話設置，不同區議員提出不同之提案，其案文如下： 

 

                                                 
11 《台中縣議會議事錄》第五屆第七次大會，台中縣議會秘書室，民 52，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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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屆第七次大會 

      議字第三零七號  交通 

      提案人：袁深禾  連署人：張鎰裕 許雲鵬 林呈瑞 吳有木 

      案  由：請建議台灣省電信管理局早日擴裝豐原鎮市內電話並 

              請同時改為自動化機以應地方實際需要案 

      理  由：一、查豐原鎮為本縣現址所在地，人口已達七萬餘， 

              為本省首鎮尤其近年來工商業之發展猛飛實驚人，大 

              小工廠林立達七百餘家，一般商業竟達 1600 餘家，因 

              而其經常需用電話程度自可知，蓋豐原鎮市內電話曾 

              承電信管理局先後兩次擴裝，現豐原電信局已達 1000 

              機台，而實際准裝話機僅約 800 架，實已不能配合工 

              商業之實際需要，均求當局早日設法擴充，以便配合 

              工商業之發展實情。 

              二、因此為解決前述實際需要，擬請台灣電信管理局 

              惠予迅即設法計畫擴裝，同時為提高各方面之工作效 

              率計，請一並改為自動話機，以利地方發展。 

      辦  法：由本會通過後建議台灣電信管理局採納。 

      審查意見：照案通過
12
 

 

此案為豐原紅派袁深禾、神岡中立張鎰裕、大甲紅派許雲鵬、烏日紅

派林呈瑞、豐原黑派吳有木等為提案人，針對縣治所在地豐原設置電

話，並非申請補助，而是希望擴充以符需要，並建請改為自動話機，

這和上列東勢地區議員之提案，有十分明顯的城鄉差距。然而，即便

如此，仍值得對東勢地區議員推動地方建設進步的熱誠給予肯定。 

 

 

                                                 
12 《台中縣議會議事錄》第五屆第七次大會，台中縣議會秘書室，民 52，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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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東豐大橋過橋費 

     

     

    東豐大橋原名東勢吊橋，建於 1929 年，當時由地方負擔所有建築

經費。1962 年，政府為配合橫貫公路及達見水庫之興建，編列預算 1000

餘萬元，將東勢吊橋改建為水泥大橋，並改名東豐大橋，然而，政府

突然於 1963 年 5 月 6 日起收取過橋費，此舉不但引起地方人民恐慌，

並引發議員強烈質疑和反對，其反對的理由如下： 

 

      （1）該橋建築費乃係省府預算，換言之，乃由人民出錢興建， 

           並非借款而來，不應收取過橋費。 

      （2）該橋乃本縣豐原、東勢、新社、石岡、和平等鄉鎮及苗栗 

           縣卓蘭鎮，數十萬人民，惟一通行大道，如收取過橋費， 

           不特增加所屬地人民負擔，影響今后山地資源開發至鉅且 

           大。 

      （3）原吊橋改建水泥橋者，尚有烏溪大橋、南雲大橋等，同樣 

           省府預算改建，而今日尚未見收取過橋費，唯獨對東豐大 

           橋收取過橋費，殊欠公允。 

      （4）原吊橋乃地方人民出錢興建，改建時所有舊橋材料，均由 

           政府歸公有，而再收取過橋費，以情理未合。 

      （5）該橋收取過橋費之後所屬之豐原、石岡、東勢、新社、和 

           平、卓蘭等鄉鎮人民議論紛紛，怨言四起，應安定民心， 

           保持政府信譽，不應收取過橋費。
13 

 

建橋費用為人民所負擔，舊橋材料歸政府所有，且此橋為各地來往主

要通路，於情於理都不應該收取過橋費，難怪當時新社黑派陳田安、

                                                 
13 《台中縣議會議事錄》第五屆第七次大會，台中縣議會秘書室，民 52，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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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岡黑派黃演熾、東勢黑派梁進光、東勢黑派詹來生、和平中立張銀

文、東勢黑派宋林傳貴、東勢紅派賴光華、石岡紅派郭阿魁等聯合提

案；同時豐原黑派吳有木、豐原紅派袁深禾、豐原紅派廖艮墻、豐原

黑派邱張阿鯉、神岡中立張鎰裕、豐原紅派王地、豐原黑派張國釧、

后里黑派周川、后里紅派張信忠、后里黑派蔡秋源也聯合附議：「建議

省府對東豐大橋迅予停止收取過橋費以為政府信譽而安民心案
14」。此

事關係豐原、東勢、新社、石岡、和平等山線鄉鎮的交通問題，因而

引起山線議員聯合質詢並提案，以期議案能順利通過。 

 

 

四、 南北高速公路的架設 

 

 

    中山高速公路為政府十大建設之一重大工程，消息公開後，議員

發揮其功能，強力建請中央將縱貫高速公路沿海線修築。議員所持理

由如下： 

 

（一）迭據報載，本省縱貫南北高速公路，業經政府有關單位 

 擬議劃分，期分段修築，為該高速公路，如沿山線修築，因限 

 於地勢，勢非構築大量隧道涵洞不可，工程浩大遠，不若沿海 

 線修築地勢平坦與興工容易。 

（二）該高速公路如沿海線修築，風光怡人，深具觀光價值， 

 且接連台中，可就中沙公路或配合台中拓寬大雅路計畫，就中  

 清公路闢為支線，仍兼具沿山線修築之利，節省大量大帑，並 

 且進沿海地區繁榮要屬極為事宜。15 

 

                                                 
14 同前註。 
15 《台中縣議會議事錄》第六屆第六次大會，台中縣議會秘書室，民 55，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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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此案提議者為大甲黑派白棟樑，附議人有大安黑

派黃炎仲、大安黑派紀蔡麗霜、清水黑派李連池、清水黑派謝彬龍、

沙鹿黑派黃匾、大肚黑派溫木川、大肚黑派楊澤盛，全為海線黑派人

士。考其原因，若能真如建議中沿海線建築中山高，海線地區的繁榮

將是可以預期的。且議員所提建議理由亦不無道理，此為既可開源又

可節流的建設，何樂而不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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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地方交通建設之妨礙 

 

 

關於派系對交通建設的妨礙，茲舉下列幾案為例： 

 

 

一、豐埔公路承包問題 

 

 

屬於東勢鎮眷區中立派胡嘯風質詢表示： 

 

      第二次臨時大會時，我曾提議豐埔公路第二期以後工程，應交 

      由退除役官兵議價承包一案，係議決送縣府參考辦理，但迄今 

      辦理情形如何？退除役官兵開鑿道路，過去已有經驗，又價格 

      低廉，務應關心設法，但聽說都是老百姓承辦，是否另想辦法 

      予以承包？1 

 

建設局長戴坤明答云： 

 

      豐埔公路開鑿承包問題，以縣府立場為配合民工義務勞動，應 

      盡量交老百姓辦理，且有關鄉鎮預算，故須由地方推薦設法， 

      並且省政府意見亦是由老百姓辦理，今後如對其他工程開工， 

      當採納貴見予以考慮。2 

 

 

 

                                                 
1 《台中縣議會議事錄》第四屆第 12 次大會，台中縣議會秘書室，頁 83。 
2  同前註，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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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嘯風表示： 

 

      豐埔公路開鑿由地方推薦，交由老百姓辦理一點，是否合理？ 

      舉凡道路之開鑿，無論何人，如果價格低廉者，均可參加。
3 

 

新社鄉紅派林南山指出： 

 

      豐埔公路數年來遲遲不進，確實可恥，縣府 46 年度，要做工作， 

      當然在雨水期前六月要開工，但迄今時期已過，又無何消息， 

      以致國姓鄉亦在觀望形勢，本縣工程當然要率先垂範辦理，為 

      何至今猶躊躇不踴躍開工？豐埔公路是有關兩縣產業繁榮，如 

      果此路開通，國姓鄉到東勢豐原來交易，較台中市為方便，故 

      為豐原地區之發展計，請早日開鑿施工，以利交通為盼。
4 

 

從豐原黑派邱秀松的質詢中可知，派系捲入工程建設，甚至直指只要

與縣長接近，其鄉鎮在取得道路橋樑補助款將會較為順利。 

 

      縣府對各鄉鎮之省方補助款中提出一部份統籌道路橋樑建設， 

      惟因欠公允，致使各鄉鎮不得滿意，惹起數次曲折問題，故對 

      此統籌辦理之建設，實需要改進，蓋有自立更生精神之鄉鎮， 

      尚要每日到縣府極力爭取設法，始能達到目的，此實非妥善辦 

      法，況有時被其利用，或者發生厚薄遲早之分，為此地方派別 

      動輒叢生，如謂某某與縣長無接近，交涉無效等等，似此縣府 

      統籌建設不達理想，又做事遲遲不進，該工作可否改善？5 

 

                                                 
3  同前註，頁 83。 
4  同前註，頁 84。  
5 《台中縣議會議事錄》，第二屆第二次大會，台中縣議會秘書室，民 42，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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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官員自有因應的說詞，當時財政科長謝長凌的回答顯然有避開話

題之嫌。他說：「關於鄉鎮補助款提來道路橋樑統籌辦理問題，現在另

有成案辦法，惟擬與貴會磋商，並綜合一個好意見為盼，又貴會甚好，

當再商量善處。」
6 

 

 

二、過橋費充作養路費用 

     

 

    縣政府財政窘困為長期以來的問題，然而建設計劃仍舊要落實，

要落實建設計劃需要經費，因而造成挖東牆補西牆的現象，第二屆議

會第四次大會提案中出現類似提案，卻有不同的裁決方式，例如甲字

第九號「汽車專營費儲備三年以撥充修建大甲溪橋經費」案、「豐原客

運公司專營費為所通過鄉鎮道路之養路費撥還歸鄉鎮以充養路經費藉

利交通」案之意見，主要在於經費的問題，在審查會中各派系議員表

示不同意見，因而引起爭議。茲將兩提案文列於後： 

 

      甲    第九號    財政 

      提案人：議長李晨鐘 

      案  由：汽車專營費儲備三年以撥充修大甲溪橋經費 

      說  明：一、汽車專營費原應按客運汽車行駛縣鄉鎮道路里程 

              比例分配各鄉鎮，以資保養道路之用 

              二、維各鄉鎮分配得額零細鑒及本縣南北交通動脈之 

              大甲溪橋（豐原下后里間）沖毀失修，經於第三次大 

              會聯席會議經論及本款應如何，因屬特殊收入，應有 

              特殊之用途為原則，擬繼續三年將此款撥充分期修建 

                                                 
6 同前註，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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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甲溪之用。 

              三、已提經本年二月六日本會第五次財政委員會討論 

              結果，贊同本案及附加須征求各鄉鎮承諾。 

              四、提請大會公決以利進行 

      辦  法：汽車專營費民國四十二年度起繼續三年特撥充分，期 

              修建大甲溪橋（豐原下后里）間，並應徵求有關鄉鎮 

              來承諾。 

      審查意見：送大會公決 

      大會議決：否決 

 

      丁    第五號    財政 

      申請人：東勢鎮民代表會主席朱湖 

      事  由：豐原客運公司專營費為所通過鄉鎮道路之養路費撥還 

              歸鄉鎮以充養路經費藉利交通 

      事實經過：查據民國四十二年夏字第三十期省公報刊有汽車客 

              運業專營費列入縣市預算收入屬縣部份，並應分配各 

              鄉鎮乙節，該公報亦有明文該款金額依照該公報之規 

              定，豐原客運汽車公司汽車所行駛本鎮道路里程約貳 

              拾柒公里之分配款額，請撥還本鎮地方，以資直接繼 

              續鎮路充為養路費，茲期達到鎮交通順利起見，擬請 

              將該款按實里程撥回各鄉鎮以利實際效用。 

     申請目的：敬請貴會將前項養路專營費撥歸鄉鎮（本鎮道路里程 

              計約有貳拾柒公里）以充修設鎮交通路經費 

     審查意見：送大會公決（與甲九號案相反）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7 

 

                                                 
7 《台中縣議會議事錄》，第二屆第四次大會，台中縣議會秘書室，民 43，頁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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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甲溪橋是台中縣及台灣省之南北交通命脈，如果毀壞，南北交

通中斷，其損失之大可想而知。1953 年 1 月至 12 月，汽車專營費已有

36 萬餘元，若按客運公司行車旅程一公里 1,900 元計算分發各鄉鎮，

則每一鄉鎮所能獲得額度相當少，客運汽車沒有經過的鄉鎮更是不能

分配到這筆專營費。汽車專營費累積三年將會有 120 萬元，足以用來

修建堅固耐用的大甲溪橋，且若公路局願意捐款修建，既可順暢南北

交通，又有利於東勢山產運銷至南北各地繁榮經濟
8。然而，東勢黑派

魏成發提出不同見解： 

 

      大甲溪橋對於交通上雖然重要，但汽車專營費係修建行車路線 

      之用，故儲備三年間修建大甲溪橋，似不合實情，且省府有明 

      文公佈歸屬鄉鎮養路，為此東勢鎮代表會議決該款要分配，蓋 

      有由焉，倘使議會反對此費歸還鄉鎮，影響東勢鎮建設至鉅， 

      若萬一此路發生事故時，其責任誰屬，故省府既公佈須依照旅 

      程計算分發修理路線于先，則其用意及原則不可掉于後，希各 

      位幫忙為幸。9 

 

第二屆議會關於財政、經濟、建設等三大議題屬於第二審查會，而第

二審查會召集人有內埔（即今之后里）紅派張振輝、梧棲紅派陳瑞年、

豐原紅派邱秀松等三人，審查委員有豐原紅派廖畢萬、內埔紅派趙造、

神岡紅派呂米石、大雅紅派張景鈴、潭子紅派呂國梁、東勢紅派陳和

淵、東勢黑派吳德水、新社黑派彭聯喜、清水紅派周清泰、清水紅派

吳火求、清水紅派楊茂松、龍井紅派陳壬申、大肚紅派陳茂松、外埔

紅派許雲鵬、大甲黑派許等、霧峰紅派林錫爵、太平紅派林垂拱、霧

峰紅派賴平進、烏日黑派陳張秋鸞，山線紅派計有 8 人，佔 36%，黑

派有 2 人，佔 9%；海線紅派計有 7 人，佔 32%，黑派有 1 人，佔 5%；

                                                 
8 同前註，頁 71。 
9 同前註，頁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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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區紅派有 3 人，佔 14%，黑派有 1 人，佔 5%10。審查會中不論海線

或山線均以紅派人數所佔比例較高，另就山、海線所佔人數觀之，山

線議員多於海線，其足以左右表決可以想見。 

 

    大雅黑派張國顯也同意將專營費分配給各鄉鎮，才不致造成鄉鎮

頹廢，且大甲溪橋建設勢必可以以專案爭取列入預算，不必杞人憂天。

11豐原紅派謝銀連也認為建設大甲溪橋機不可失，他說：「今年專營費有

38 萬元，以三年儲備建設大甲溪橋，甚為理想，並可配合省府一倍或

二倍之補助，如此良機安可坐失。」12由於彼此相持不下，主席李晨鐘

主持表決，贊成不分配者 14 人、贊成分配者 16 人，雖然也有多位議員

認為分配與不分配都可以，而表示應該交付各鄉鎮自行處理，不過紅

派葉子成建議：「要分配比不分配為多，當然要採取分配為合理。」李

晨鐘乃宣佈：「關於汽車專營費案依採決應撥歸鄉鎮。」13乃結束紛爭。 

 

    議員代表民意，在議會中盡力爭取對自己有利的決議，原是無可

厚非，而議會是議論及表決場所，將兩造相持不下的意見提付表決也

是合情合理。一旦議會為派系所把持，議員透過派系結合聯盟爭取通

過議案即可獲取更多利益，此由縣議會中交通建設的議案之議決可

知，對台中縣整體交通建設無非是一種阻礙。 

 

                                                 
10 同前註，頁 154。 
11 同前註，頁 72。 
12 同前註，頁 72。 
13 同前註，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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